
企業責任治理 

企業社會責任策略 

本公司於民國99年8月26董事會通過[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守則]，並於

102年成立[公共事務處]，專責推動本公司社會公益活動。另於第廿一屆董事會第十二

次會議通過訂定[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政策]並提報105年股東常會。本

公司已於104年出版第一本社會責任報告書，之後將持續檢討公司對社會、對利害關係

人所作之努力與貢獻，並讓利害關係人藉此更了解公司。 

公司以企業永續經營，照顧員工、保障從業人員工作、維護消費者健康、發展永續環

境、及參與公益活動為企業社會責任，我們的承諾如下:  

(一)維持良好的公司治理，遵守法律及商業規範。 

(二)提供員工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，並提供平等僱用的機會。 

(三)注重消費者健康，所生產或代理之商品皆優於或符合衛生安全法規。 

(四)加強經營績效，提昇公司價值，創造股東最大利益。 

(五)積極投入社會服務，並鼓勵員工參與社會公益活動。 

(六)重視環境保護責任，以『健康、環保、樂活』為經營理念，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，

並為有效減少整體環境破壞盡力。 

為了達成我們的承諾，對內我們將持續宣導及教育。對外我們也將持續參與與溝通，

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與方針融入日常營運中，以發揮最大的功效。 

本公司CSR政策，是由董事會核定，再交由CSR委員會負責協調與監督進度、定期向董

事會報告重要CSR題及利害關係人溝通結果。 

此外，未來將致力於[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守則]的實踐，包括: 落實推

動公司治理、發展永續環境、維護社會公益、保障從業員工權益及加強企業社會責任

資訊揭露等。並將觸角延伸至社會關懷，盡農林的力量讓世界變得更美好。 

  

  



企業社會責任組織架構及功能運作 

獨立董事(督導) 

由公司管理階層組

成經營管理組，落

實 [誠信經營]理

念，並以企業穩定

獲利、永續發展為

目標。 

員工關懷組 公司治理組 誠信經營組 
社會參與組 

由公司管理階

層組成經營管

理組，落實公司

公司治，實踐企

業社會責任。 

由公共事務處主導並帶領

公司公益小組同仁從事社

區(社會)公益活動。如:南

港科學園區寒冬送暖、冬

令救濟、扶幼公益等。為

社會善盡公民的責任。 

負責執行公司環境保護措

施，包括:土地資源維護如

廣植林木、生態保育等。另

外在節約能源部分，有節電

裝置、宣導隨手關燈、再生

紙回收利用、垃圾分類等工

作。 

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

董事會秘書室 

行政處處長 

環境永續組 

董事會 

公共事務處 

副總經理 

召集人 總經理 

提供員工安全

就業環境、保障

從業人員權益

及身心健康。 


